
证券代码：300448          证券简称：浩云科技       公告编号：2021-066 

浩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物业租赁合同的公告 

 

  

 

特别提示： 

1.本合同自双方签字盖章（如一方为自然人的自该方签字时）之日起生效。 

2.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如遇政策、市场环境等不可预计因素的影响，可能会

导致合同无法如期或全面履行，存在着合同双方不能正常履行合同的风险。 

3.本合同的履行对公司本年度经营业绩不会产生重大影响。 

一、合同签署概况 

2021年8月9日，浩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与广州市小雨

嘀嗒大数据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乙方”）在广州市番禺区签订了《物业租

赁合同》（以下简称“合同”）。乙方拟承租甲方位于广州市番禺区东环街番禺大

道北555号天安总部中心22号楼801房，面积1,545.3㎡，乙方按照国家法律法规

的规定使用物业，不得用于居住或作为仓库使用，租赁期限自2021年6月1日起至

2023年2月28日止，含增值税租金总价为人民币2,628,601.74元，开票税费由甲

方负担。 

二、交易对手方介绍 

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广州市小雨嘀嗒大数据技术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1MA5CHT9F9H 

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文东 

注册日期： 2018年9月28日 

注册资本：2000万元人民币 

场所：广州市黄埔区伴河路136号410房（仅限办公） 

经营范围：物联网应用服务;人工智能双创服务平台;互联网安全服务;互联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网数据服务;数字文化创意内容应用服务;区块链技术相关软件和服务;卫星通信

服务;人工智能公共数据平台;信息系统集成服务;数据处理和存储支持服务;人

工智能基础软件开发;人工智能通用应用系统;网络技术服务;人工智能公共服务

平台技术咨询服务;软件开发;人工智能应用软件开发;软件外包服务;网络与信

息安全软件开发;智能机器人的研发;数字文化创意软件开发;集成电路设计;智

能控制系统集成;物联网技术服务;信息系统运行维护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

数据处理服务;计算机系统服务;大数据服务;专业设计服务;新材料技术研发;技

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电子专用材料

研发;新材料技术推广服务;运行效能评估服务;节能管理服务;新兴能源技术研

发;机械设备研发;汽车零部件研发;物联网技术研发;发电技术服务;试验机销售;

半导体器件专用设备销售;集装箱销售;物联网设备销售;互联网设备销售;气体

压缩机械销售;机械零件、零部件销售;电子产品销售;光通信设备销售;工业机器

人销售;电子专用设备销售;集成电路销售;集成电路芯片及产品销售;计算器设

备销售;软件销售;信息安全设备销售;新能源原动设备销售;网络设备销售;电子

专用材料销售;服务消费机器人销售;集中式快速充电站;汽车零配件零售;机动

车充电销售;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通信设备销售;电力设施器材制造;

电气设备销售;智能机器人销售;电子元器件与机电组件设备销售;合成材料销售;

互联网设备销售;气压动力机械及元件销售;智能基础制造装备销售;机械设备销

售;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电子元器件批发;人工智能硬件销售;特殊作业机器人

制造;计算器设备制造;新能源原动设备制造;机床功能部件及附件制造;包装专

用设备制造;通用零部件制造;工业机器人制造;通用设备制造（不含特种设备制

造）;喷枪及类似器具制造;洗车设备制造;电子专用设备制造;电子元器件与机电

组件设备制造;半导体器件专用设备制造;电工机械专用设备制造;汽车零部件及

配件制造;专业保洁、清洗、消毒服务;洗车服务;互联网信息服务;道路货物运输

（网络货运） 

注：以上信息来自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 

2.公司与交易对手方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 

3.最近三年公司与交易对手方未发生业务往来。 

4.公司认为交易对手方信用状况良好，具备正常履约能力，履约风险较小。 



三、合同的主要内容 

1.租赁地址：广州市番禺区东环街番禺大道北 555 号天安总部中心 22 号楼

801房 

2.租赁面积：1,545.3 ㎡ 

3.租赁期限：自 2021 年 6月 1日起至 2023 年 2 月 28 日止 

4.租金及付款方式：含增值税租金总价 2,628,601.74 元。 

年限 租金单价 每月租金 

2021 年 6月 1日~2022 年 2 月 28 日 78.75 元/㎡ 121,692.38 元/月 

2022 年 3月 1日~2023 年 2 月 28 日 82.69 元/㎡ 127,780.86 元/月 

5.租赁用途：乙方按照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使用物业，不得用于居住或作为

仓库使用 

6.甲方的责任和权利 

6.1 甲方应保证租赁物业正常的供水、供电不受影响，但属于供水、供电单

位原因或突发事件导致的停水、停电除外。如甲方在收到相关单位停水、停电通

知后须立刻通知乙方。 

6.2 甲方保证租赁物业的适租性，定期对租赁物业进行检查，并承担非乙方

原因造成的租赁物业主体结构等自然损坏和故障的维修责任及费用。 

6.3 在出现抢险救灾、安全维护、设施设备查验、消防安全检查、卫生清洁

及其他正当原因的情况下，在经提前 2 个工作日内告知乙方后，甲方可以进入租

赁物业进行作业，乙方对此应予以积极配合。若出现紧急情况，如火灾、突发安

全事故等情况，甲方可以直接进入租赁物业，并及时将有关情况通报乙方。 

7.乙方的责任和权利 

7.1 乙方应当按时足额地向甲方缴纳各项费用。 

7.2 乙方不得擅自改变租赁物业的约定用途。 

7.3 乙方应按照甲方的要求做好安全防范工作，并根据甲方安全指引进行整

改。若因乙方或乙方员工责任导致的失火、失窃事件及由此造成的乙方、甲方或

任何第三方的损失概由乙方自行承担。 

7.4 乙方租赁的物业不得用于居住或作为仓库使用。 

8.租赁押金：在合同签订之日，乙方应向甲方支付人民币 231,795元，作为

承租租赁物业的租赁押金。 



9.生效条件：自双方于本合同签字盖章（如一方为自然人的自该方签字时）

之日起生效。 

10.违约责任 

10.1 乙方无故单方解除合同或因乙方原因导致甲方依本合同约定行使合同

解除权的，乙方须向甲方支付合同租金总额的 30%作为违约金，该违约金仍不足

以弥补甲方损失的，乙方应继续承担赔偿责任。 

10.2 因乙方包括但不限于合同规定的违约行为导致甲方损失的，乙方除承

担上述的违约责任外还应承担赔偿全部损失的责任。 

10.3 乙方承诺，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如乙方发生合同约定的违约行为，应

当支付违约金及损害赔偿金等任何款项的，乙方应在收到甲方书面通知之日起 5

日内支付完毕，逾期支付的，应按应支付而未支付款项总额的百分之三每日向甲

方支付违约金。逾期超过 20 日乙方仍未支付完毕的，甲方有权解除本合同。 

10.4 甲方无故书面单方解除合同的，须向乙方支付解除时当年度适用的月

租金标准的 2个月租金作为违约金，该违约金仍不足以弥补乙方损失的，甲方应

继续承担赔偿责任。 

11.协议签订时间：2021 年 8 月 9 日。 

四、合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本合同的履行对公司未来的经营业绩不会产生重大影响。 

2.本合同的履行不会对上市公司业务独立性产生影响。 

3.本合同的签订可提高资产的使用效率，增加公司收益，符合公司及全体股

东的利益。 

五、风险提示 

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如遇政策、市场环境等不可预计因素的影响，可能会导

致合同无法如期或全面履行，存在着合同双方不能正常履行合同的风险。 

六、合同的审议程序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本次交易无需提交公司

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批准，也无须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 

七、备查文件 

1.甲乙双方签订的《物业租赁合同》 



特此公告。 

                                            浩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 8月 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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